
黑龙江省肇奎重本民法院
氏 肀 戤 疋 T

(2018) 黑 1282.民 初 4()57号

申请人黑龙江省大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
法定代表人王敏力,职务董事长。
被申请人黑龙江金隆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。
法定代表人吴冰滢,职务董事长。
本院在审理申请人黑龙江省大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被申请

人黑龙江金隆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

中,申 请人黑龙江省大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8年 11月 13日

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,请求对被申请人黑龙江金隆城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肇东市金隆城小区6号楼 4单元 1102室 、

1202室 、1402室 、1502室 、1702室 的楼房予以查封。并已向本

院提供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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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认为,申 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。根据 《中华

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条、第一百零二条、第一百零二

第一百零八条、第一百五十四条 (四 )项之规定,裁
定如下 :

查封被申请人黑龙江金隆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房屋

五处,位于肇东市金隆城小区 6号楼 迢单元 l102室 、1202室 、M02

室、1502室 、1702室 。期限为三年。

案件申请费 5,000,00元 ,由 被申请人黑龙江金隆城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负担。

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。

如不服本裁定,可 以自收到裁定书之 日起五 日内向本院申请

复议一次。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

0
 
 

书

l

画
w
丌

一十
儿

n
耐

川

拂
似
”

+
m
仲

“
旧
沁

L
△

△

"
枕

H

曲
儿 L|



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(2019)i黑·1282.执 1342号

申请执行人:黑龙江省大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

法定代表人:王敏力,职务董事长。

被执行人:黑龙江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。

法定代表人:吴冰莹,职务董事长。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黑龙江省大东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与被执行人黑龙江金隆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筑工程

施工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中,责令被执行人黑龙江金隆城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。被执行

人黑龙江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履行。本院于 2018年

11月 14日 以 (2018)黑 1282民 初 4057号 民事裁定书诉讼

保全查封了黑龙江金隆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房屋

五处,位于肇东市金隆城小区6号楼 4单元 1102室 、1202

室、1402室 、1502室 、1702室 。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 民

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、《(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

条规定,裁定如下:

拍卖被执行人黑龙江金隆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

位于肇东市金隆城小区6号楼4单元 1102室 、1202室 、1402

室、1502室 、1702室楼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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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判长

审判员

林东余

刘德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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